
根据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池州市贵池区唐田镇八一村村庄规划（2021-2035

年）》由我镇委托池州市规划勘测设计总院有限公司编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以及（安徽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2022 年版）报批程序的要求，《村庄规划》

网站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4 日（公示时间不少于 30 天）。

在公示期间，如若有意见可向我镇规划所提出异议，逾期不予受理。

1、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八一村行政村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约 19.33 平方公里，下辖元坑、陈

塘、山头、徐坡、小坑、小冲、八亭、湾林、大坑、南冲、杨冲、芭坑、外畈、松林、

大溪、大岭、里冲、一里、祖山、尚口 20 个自然村。

2、规划期限

与池州市贵池区唐田镇国土空间规划的规划期末年保持一致，年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基期年为 2020 年，规划近期为 2021-2025 年；规划远期为 2026-2035 年。

3、规划目标

村庄分类为积聚提升类村庄

以“踏绿野八一·游自在五重境”为总纲，以山林生态为基底，布局五种特色度假产

品，打造贵池区乡村度假示范村。

4、总体格局

本次规划按照永久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基本稳定、优质耕地优先保护、永久基本农

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原则，落实本村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同时加强耕地质

量建设，考虑农业集中连片、农用地复合利用特点，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193.98 公顷，

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 206.13 公顷。

本次规划坚守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生物多样性，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286.82 公顷。

本次规划根据村域建设用地分布状况结合居民的村庄发展意愿，规避生态保护红线

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建设空间 59.12 公顷。本次规划注重刚弹结合，在盘活存量用地

的同时，预留村庄“留白”空间。在最终的建设规模及管控边界的划定上，规划与具体

建设项目进行多轮校核，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46.64 公顷。

5、批准机关

池州市人民政府



6、批准时间

2025 年 11 月 24 日







八一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耕地（01）：本村耕地保有量 206.13 公顷，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93.98 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

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

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园地（02）：本村园地 9.57 公顷。主要用于种植茶叶，禁止非农建设。

林地（03）：本村林地 1616.83 公顷。主要用于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禁止非

农建设。公益林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林地禁止改变用途。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本村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14.33 公顷。主要用于建设为

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服务的乡村道路用地以及种植设施、畜禽养殖设施。禁止非农建设。

居住用地（07）：本村居住用地 37.64 公顷。主要用于农村住宅及其居住生活配

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建设。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本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52 公顷。主要

用于文化、社会福利等机构和设施建设。

公用设施用地（13）：本村公用设施用地 0.71 公顷。主要用于城乡和区域基础设

施的通信、环卫等设施建设

商业服务业用地（09）：本村商业服务业用地 3.72 公顷。主要用于商业设施建设。

工矿用地（10）：本村工矿用地 3.47 公顷。主要用于农产品加工生产。

物流仓储用地（11）：本村仓储用地 0.08 公顷。主要用于农产品的存储。

交通运输用地（12）：本村交通运输用地 11.44 公顷。主要用于公路以及交通场

站设施建设。

。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4）：本村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11 公顷。主要用于村庄

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广场等公共开敞空间。

特殊用地（15）：本村特殊用地 0.50 公顷。主要用于宗教用地等具有特殊性质的

土地。

留白用地（16）：本村留白用地 0.07 公顷。待用地性质明确后可按要求使用。在

用地性质明确前，按现状地类使用，不得闲置浪费。

陆地水域（17）：本村陆地水域 27.55 公顷，主要为陆域内的水库、坑塘水面、

沟渠等人工陆地水域。河流、湖泊、水库禁止改变用途，坑塘水面、沟渠禁止非农建设。


